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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与IBM签署软件许可和联合开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软件”、“公司”或“本公司”）

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BM”）签署了《软件许可和联合开

发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为了更好的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进一步

推进精准医学的医学数据分析与转化的联合研发以及医疗平台的共同打造，增强

东华软件作为中国智慧医疗龙头企业的综合实力，东华软件与 IBM本着“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特签订本协议以求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务实推动合作事项。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简介 

（一）东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是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国内最早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之

一，连续多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评为中国自主软件产品前十家企业。 

（二）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IBM于 1911年在美国创立，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

作为一家以创新为核心的公司，IBM始终致力于自身业务的改造，以满足新计算

时代前所未有、日新月异的需求。目前，IBM正在全力推进面向认知解决方案和

云平台业务的转型。通过从行业领先的大数据、云、社交移动与认知计算技术、

企业级系统和软件、咨询和 IT 服务中形成的产品与整合业务解决方案，为客户

创造价值。 

公司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协议内容 

（一）合作主体 

甲方：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乙方：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公司通过获得 IBM 公司相关软件、著作权、专有知识、数据资料等的授

权许可开展联合开发工作。 

2、公司与 IBM 双方建立联合团队，共同开展针对精准医学的医学数据分析

与转化方面联合开发。联合开发期限三年，具体工作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3、第一年，联合开发工作计划从以下方面展开： 

基于双方目前的技术储备和对应用场景的需求，将以某一家或多家医院的多

中心数据采集和分析项目为起点，针对肿瘤相关疾病领域下的三个病种，在风险

预测和相似患者分析方面开展联合研究及开发。所针对的病种可以从肿瘤相关疾

病领域中选择，比如妇科肿瘤、消化道肿瘤等。用于分析的数据可为电子病历数

据或注册研究数据等结构化数据。 

（1）疾病风险预测模型的研究 

针对研究中选定疾病的风险结局（待双方讨论决定）开发风险预测模型。 

① 构建进行风险分析的队列； 

② 通过数据分析，自动构建候选特征并筛选最具预测能力的风险因素； 

③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建立预测模型，提高预测性能。 

（2）相似病患分析 

针对给定患者人群，基于个体患者间的临床相似性，将患者划分为不同的子

群（同群内的患者间相似度高于属于不同群的患者间的相似度）。 

① 构造感兴趣病种的患者人群； 



 

 

② 进行患者临床相似性分析； 

③ 进行分群规则挖掘。 

后续两年联合开发工作内容双方根据需求协商确定。 

三、签署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精准医疗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的深度融合。随着

高性能计算在商业领域的普及应用，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出现，医疗行

业迎来了更为广阔、更具想象力的成长空间。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打造“中国

智慧医疗龙头企业”的战略目标。与 IBM开展针对精准医学的医学数据分析与转

化方面的联合开发，双方将在软硬件、大数据分析、云计算、认知计算等领域形

成资源和技术的优势互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精准医疗、医疗信息化等领

域的综合实力。 

本协议签订有利于建立公司与 IBM之间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认知

分析技术加速临床科研洞见发现，并能够进一步将科研洞见和发现转化为临床实

践从而实现个性化诊疗。以肿瘤相关疾病领域下的三个病种为起点，双方将构建

一个可重用的分析平台，该平台将支持其他病种的相关分析工作。同时，不排除

双方将来展开更深层次合作的可能性。双方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张未来市场、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四、风险提示 

1、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

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防范； 

2、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备查文件 

《软件许可和联合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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